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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個人資料保護政策聲明 

康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秉持落實個人資料保護及管理措施，遵循《個

人資料保護法》所述之相關要求及保障個人資料當事人之權利，降低任何個人資料受侵害

之事件所可能帶來的衝擊，並持續運作及改善個人資料管理制度，特發布此聲明。 

本公司個人資料管理政策聲明如下： 

（一） 遵守我國個人資料保護相關之法令規定； 

（二） 本公司只會基於合法、正當合理的特定目的，在確實必要的範圍內蒐集個人資

料； 

（三） 基於合法、正當合理的特定目的蒐集最少的必要個人資料，且不會處理多餘的

個人資料； 

（四） 本公司會清楚告知當事人，其個人資料將如何被使用及被誰使用； 

（五） 已蒐集的客戶資料只會作適當且相關的處理； 

（六） 公平合法地處理個人資料； 

（七） 維持一份本公司處理的個人資料類別清單； 

（八） 確保個人資料的正確性，並於必要時進行更新； 

（九） 已蒐集的個人資料將會依法或在合法、正當合理的特定目的下保存； 

（十） 尊重當事人對其個人資料所能行使之權利，包含查詢或請求閱覽、請求製給複

製本、請求補充或更正、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等； 

（十一） 以可期待之適當安全之水準技術保護其所蒐集、處理、利用之個人資料，確保

所有個人資料的安全； 

（十二） 只有在確實並受適當充分保護的狀況下，本公司才會將個人資料進行國際傳

輸； 

（十三） 當個人資料應用於《個人資料保護法》所允許之例外情形時，應確保其適當性

與合法性； 

（十四） 建立與實施個人資料管理制度並持續維運，讓個人資料保護政策落實，以確保

個人資料檔案之安全； 

（十五） 鑑別內外部利害關係者及其參與個人資料管理制度治理與運作的程度； 

（十六） 於個人資料管理制度運行中，明確界定員工之責任與義務。 

（十七） 規劃緊急應變程序以處理個人資料被竊取、竄改、毀損、滅失或洩漏等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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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如有委託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時，妥善監督受託機關。 

（十九） 設置聯絡窗口，供當事人行使關於個人資料之權利或提出相關之申訴與諮詢。 

本聲明之頒布，明確宣示維護個人資料管理的重要性，全體員工應確實瞭解此聲明內容，

以維護本公司所有個人資料之安全與永續經營。 

最後修訂日期  2014 年 10 年 27 日  

                             

                                   康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